
江 苏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江 苏 省 司 法 厅
江 苏 省 教 育 厅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苏应急函〔2023〕42 号

转发应急管理部 司法部 教育部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普法办关于

开展第四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、司法局、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

各高等职业院校：

现将《应急管理部 司法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

国普法办关于开展第四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》

（应急〔2023〕2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请结合实

际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加强组织协调，有效部署联动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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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要高度重视竞赛参赛工作，明确责任

部门和责任人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制订方案，细化工作分工，

周密策划实施。要结合本次竞赛主题和活动内容，在职业院校（含

技工院校）集中开展应急管理、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和法律知识的

宣传教育，推动法治教育进学校、进课堂，扩大应急管理知识在

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中的传播力、影响力和覆盖面。

二、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发动参与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、

司法部门、教育部门、人社部门要齐抓共管、协作配合，共同推

动竞赛参赛工作。要发挥教育部门和人社部门业务主管与业务指

导作用，督促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及时组织学生参与竞赛

活动。各有关部门要借助政务微信、微博、抖音号，通过融媒体

平台广泛宣传竞赛组织形式及时间安排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，及

时注册并登录学习，参与竞赛答题。

三、加强典型引导，确保活动成效。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各

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要及时总结竞赛活动中的亮点和经验，

省应急厅将在竞赛期间对各地、各有关部门的典型经验和做法进

行宣传推广，并择优报送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宣传。要加

强激励引导，鼓励各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，按照规定对竞赛

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适当激励奖励。

请各设区市应急局在 4 月 6 日前，将本级相关部门普法知识

竞赛活动联络员和宣传报道员名单汇总，一并报送省安全生产宣

传教育中心，联系人：范欣瑜，025—85401206（带传真）；电

子邮箱：yxzlzzs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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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各部门活动联系人：

省应急厅：张 晔，025-83332382；

省司法厅：徐 旭，025-83591331；

省教育厅：胥科伟，025-83335583；

省人社厅：龚俊峰，025-83338131。

附件：应急管理部 司法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

国普法办关于开展第四届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活

动的通知

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江苏省司法厅

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 年 4 月 4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各中等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






















